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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理念下检察文化建设之探讨 

刘文化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海淀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在当代中国的检察文化建设中应贯彻“人本主义”理念，这既是顺应新一轮司法改革大势的需要，也是加强检察机
关自身建设的需要；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为民便民”和“司法文明”原则，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充

分保障被追诉人人权，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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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检察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和检察人

员共同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

步加强检察文化建设的决定》，深刻分析了推动文

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是指导开展检察文

化建设的重要文本。“人本主义”理念始终坚持唯

物史观认识论，张扬尊重人、解放人、理解人、关心

人、发展人的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检察文化建设需

要认真落实和贯彻的指导思想，符合我国“坚持以

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检察文化建设贯彻“人本主

义”理念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强烈的现实

基础和实践特性。

　　一　“人本主义”理念与检察文化的规范

（一）“人本主义”理念的内涵与发展

人本主义是西文中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一词的汉译，最
早产生于１４－１６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ｈｕ
ｍａｎｉｓｍ来源于拉丁文（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ｓ），由拉丁文 Ｈｏｍｏ
（人）一词逐步演变而来，在不同场合还被译为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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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人文主义。［１］”在西方，人本主义的思想萌芽

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普罗泰戈拉“人是

万物的尺度”到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精神追

求中，都充分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接下来

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宗教神学对人性的压抑

与束缚，高举着人性自由与解放的旗帜，充分突出

了人本主义的文化意识。而后来以法国为中心的

“启蒙运动”又进一步张扬了这种主体性精神。这

两次人本主义运动为人的自由与解放积累了丰富

思想资料，同时，为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提供

了广泛的理论基础。［２］在中国古代，最早明确提出

人本主义思想的应该是法家先祖管仲，提出“夫霸

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

危”。［３］中国法家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和宗法伦理

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法家的人本主义重视的

是人的价值，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主人。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君义、臣忠，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道

德规范同时也是应尽的义务。所以，中国古代的人

本主义也被称为“道德的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

义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伦理为核心，以人本主义

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人仍然是服务、服从于宗

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４］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总书

记的第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总结我国社会

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新

问题的基础上，于 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
全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

发展”这一科学论断。其实质就是“以人为本”的

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核心是“以人为

本”，它借鉴了西方传统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思

想，坚决反对神本，高扬人的尊严，肯定人的地位，

尊重人的价值，把“人”的本体意义发扬到了极致，

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对人本意识、人本理念完整的理解和充分运用。

按此要求，中国社会各项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

发展，需要在关注民生、解决民困上下功夫，在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见成效，以改革开放最丰

硕的成果，最公正的制度造福人民、普惠大众。

从以上史料的比较考察可以看出，中外思想家

对人本主义基本内涵的理解至少可以达成以下两

点共识：第一、在价值取向上，人本主义理念高扬人

性解放的大旗，张扬尊重人、解放人、理解人、关心

人、发展人的核心价值观，认为只有“人”才是世界

最大的意义，只有“人”才构成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起

点与归宿。“人本主义”理念追求人人自由平等，追

求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追求基本人权得到彻底

维护，追求每一个体都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得到

充分和全面的发展。第二，在实践层面上，人本主

义理念始终坚持唯物史观认识论，充分肯定和尊重

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关

注“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创造个人充分、全

面发展的各方面条件，尽可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

精神需求。

（二）检察文化的含义与结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文化建设的意

见》指出，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在长期法律监督实

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检察制度相关的思想观念、职业精神、道德规范、行

为方式以及相关载体和物质表现的总和，是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事业不断发展

的重要力量源泉。从检察文化的内容和结构看，它

是内化于干警心灵，固化于检察制度，外化于职务

行为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

的总和。

具体而言，检察精神文化是属于精神、思想、观

念范畴的文化，是由检察工作而产生的思维方式、

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

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５］９６检察精神文化通常包括

检察执法理念、检察职业宗旨、检察职业道德、检察

职业信仰等方面的内容，属于检察文化中较为抽象

的部分，也是检察文化的核心，是其他检察制度文

化和检察行为文化的基础和灵魂。检察制度文化

主要是指国家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

组织和活动原则以及具体工作开展等方面的一系

列制度组成的文化集合体，主要包括检察组织制

度、检察官管理制度、检察工作制度、法律监督制度

等，在这些所有的制度中，都能够发现其背后检察

精神文化的烙印，寻找到检察精神文化的精髓。检

察物质文化是具有物质载体特征的检察文化要素，

是检察文化在物质上的凝结，可以划分为三个部

分：检察物质条件、检察物化成果和检察器物文化。

检察物质条件是检察实践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产

生检察精神文化的基础和前提，典型的检察物质条

件是指如办公大楼、办公用车等检察设施；检察物

化成果是检察实践活动在物质上的凝结，是检察精

神文化指导检察实践的结果，如检察文书就是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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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成果的代表；检察器物文化是检察精神文化以

物质形态表达的方式、如办公用品、车辆、检徽、检

察官制服等检察标识。［５］９６检察行为文化是检察职

业主体在检察执业行为中的言行举止、行为规范、

职业态度等反映出来的一种精神面貌和文化表征

状态，具有直观性、生动性和感染性等特点。良好

的、亲民的、规范的检察行为能在极大程度上宣扬

检察精神文化，在默默无闻和润物无声中渗透检察

精神文化。通过这种宣传和感染，让广大民众更好

地理解和接受检察精神文化的内涵与魅力，增强检

察文化综合维度的可接受性。

（三）“人本主义”理念与检察文化的交互关系

１．“人本主义”理念与检察精神文化 。检察职
业道德是检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本

主义”理念存在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

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起施行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
则（试行）》第二条明确指出“检察官职业道德的基

本要求是忠诚、公正、清廉、文明。”“忠诚”是检察

人员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

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的集中概括和政治要求。

“公正”是检察人员的价值追求，也是检察机关所有

检察活动追求的最终目标。“清廉”是检查人员的

职业本色，检察人员要按照２０１４年中央政法工作
会议的精神，贯彻今年在中央政法委机关开展的

“增强党性、严守纪律、廉洁从政”专题教育活动的

总要求，做到清正廉洁、淡泊名利、不徇私情。“文

明”是检察人员的职业要求，要坚持“打击与保护并

重”“惩罚与教育并重”“惩治与预防并重”，宽严相

济，以人为本。弘扬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坚持

“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切实做到执法理念

文明，执法行为文明，执法作风文明，执法语言文

明。可见，以“检察职业道德”为代表内容的检察精

神文化始终坚持把尊重人、发展人、保障人作为执

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在内心信念上恪守“权为民所

用、利为民所谋”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与人本主

义理念存在内容上的一致性和体系上的和谐性。

２．“人本主义”理念与检察制度文化 。我国检
察机关恢复重建３０多年来，检察制度建设、人才队
伍建设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性质、职权、行使职权的程序、

机构设置、人员的任免等内容，是人民检察院组织

建设的基本法律依据。２００１年６月３０日第九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改

通过的《检察官法》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了检察官任

职的条件、任职程序、任职监督等方面的内容。十

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

标，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的重要一员，自然要将

检察制度文化建设纳入司法改革的整体规划予以

推进和完善，自然要将“人本主义”理念融入到检察

制度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检察制度文化建

设离不开“人本主义”理念的价值导向，离不开“尊

重人、发展人”的价值追求。检察制度文化建设需

要完善检察官职业准入制度、实现检察官分类管理

制度、制订科学、系统的人才培训培养制度，将合适

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充分激发检察官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落实检察官身份保障制度、检察官职业

制度、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制度，全面推进检察官

职业化建设。

３．“人本主义”理念与检察物质文化 。检察物
质条件是检察精神文化外化的基础，也是传递检察

文化的客观载体。一方面，检察物质文化是检察文

化的外壳，是感知、传播、宣传、体验检察文化的重

要方式；另一方面，检察物质文化的繁荣与否直接

决定了检察文化的发展后劲，决定了检察文化的可

持续性发展。检察物质文化建设同样要鲜明的体

现“人本主义”思想，体现“尊重人、为了人”的文化

建设主题。在具体措施上，需要加大检察物质投

入，改善检察物质条件，重视检察人员生活娱乐文

化设施建设，为检察人员舒心工作、学习和生活创

造良好条件，让全体检察干警共享检察集体发展变

化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要将多媒体时代的信息

技术平台纳入检察物质文化的发展范畴，建设好检

察信息网站、检察报刊杂志、微博微信等网络信息

时代传媒工具，用好用活检察信息平台，充分发挥

多媒体技术手段为民服务的作用，发挥多媒体介质

方便信息传送、方便群众诉讼的功能，拓展“人本主

义”理念覆盖范围，打造坚实检察物质文化基础。

４．“人本主义”理念与检察行为文化 。检察行
为文化更多体现在检察人员的一言一行之中，体现

在检民关系互动之中，因此更应该牢固坚持“人本

主义”理念、树立“立检为公、执法为民”信念，想民

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处处、事事以“人本主义”

理念为指导做事做人。要严格按照《检察官职业行

为基本规范》的要求，坚持理性执法、平和执法、文

明执法、规范执法，在日常工作中以“人本主义”理

念为基本工作思路，熟悉群众工作方法，了解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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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疾苦，尤其是要妥善处理和化解涉诉信访群众

的矛盾和诉求，以情动人，以心交心，千方百计解决

他们在生活上、在诉讼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他们

在与检察人员的交往互动中感受到检察（行为）文

化的无穷魅力，感受到司法公平正义的阳光所在。

　　二　检察文化建设渗透“人本主义”理念的正
当性与必要性

　　（一）顺应新一轮司法改革大势的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又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

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

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

管理制度，健全检察官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

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检察官

职业保障制度。２０１４年６月，中央确定将上海、广
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六个省市作为首批改革

先行试点。７月１２号上午，我国司法改革的序幕在
上海率先启动。本次司法改革影响深远、意义重

大，尤其是涉及到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明确实

行检察官的“员额制”；涉及到检察人员的司法专任

制、检察人员的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制、检察官的

职业保障制度等等。诸多司法改革无不与“检察人

员”这一特殊人群有关。在这场“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司法改革大潮中，如何坚持“人本主义”理

念，如何充分激发检察人员潜能，如何调动检察人

员在这场司法改革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如何赋予检察人员充分发展的职业平台和空间，如

何确保国家司法改革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期效果，都

需要“人本主义”理念的智慧，都需要合理发挥“人

本主义”理念的功能。

（二）加强检察机关自身建设的需要

当前，检察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对自身队伍

中、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从

人民群众的反映和查处的检察人员违法违纪案件

看，有的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不作为、乱作为，执法

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有

的执法随意性大，粗放执法，选择性执法；有的滥用

强制措施，违法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侵犯当事

人合法权益；有的受人之托打探案情，违规过问、干

预办案；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严重败坏检察机关形

象，而且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形象。［６］根据相关资料

显示，２０１３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违法违纪检
察人员２１０人，其中移送追究刑事责任２６人，同比
分别上升２６．２％和１３％。［７］这些现象的发生，一方
面说明了全国检察机关狠抓纪律作风建设和自身

反腐败工作的成效，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加强检察机

关自身建设、用先进的检察文化理念和思想武装全

体检察人员的严肃性、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

诱惑，更需要用高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

引导广大检察干警，用先进的、优秀的检察文化成

果武装他们的头脑，以崇高的职业情操、职业信仰

来塑造检察人员的心灵。检察机关要以良好的环

境来吸引人，以健全的制度来培育人，以真挚的情

感、充分的尊重、细节的关爱等“人本主义”理念来

挽留人。只有牢固坚持“人本主义”理念，才有可能

抓住检察事业发展的“牛鼻子”，才能把握好检察事

业兴旺繁荣与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才能杜绝检察

干警作风涣散、徇私枉法等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

才能提升检察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实现检察事业和

检察人才的互动进步与发展。

　　三　检察文化建设中“人本主义”理念的贯彻

（一）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借鉴了西方人本主

义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同时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

次以国家意志和治国理念的形式，确立了“人本主

义”理念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中国特色表达。“以

人为本”原则的提出，首次旗帜鲜明地张扬了“人”

的主体地位和最高意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

和发展，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亲民爱民的

人本情感、体现了博爱为公的政治胸怀。

“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理念既有联系，又

有区别。联系主要体现在：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基本

一致，都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

造人，都注重人的主体地位的发挥，认为“人”才是

世界的基础，“人”才具有中心地位和终极意义。两

者的区别则主要体现在西方的人本主义大多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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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史观的立场，而中国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建立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基础上

的；“人本主义”往往强调的是抽象的人，而“以人

为本”强调的则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人本主义”

往往强调的是“个人”的人权，而“以人为本”更多

强调的是“人民（集体）”的利益；“人本主义”往往

以“人”作为手段，而“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目的，

又作为手段。［４］

就检察机关系统内部而言，要将“以人为本”理

念渗透到检察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其中最根本

的就是要尊重检察人员、关心检察人员，为检察人

员的全面和充分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具体而言，包

括完善检察精神文化，平时要多关心检察员工的工

作和生活，对于有生活困难、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

员工要多关注、多帮助、多交心，做到情感暖人、事

业留人，创造良好、温馨的工作氛围和环境。另外，

要完善检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检察制度文

化，制订检察人员详细的学习、培养制度和计划，因

人而异制订员工个人职业生涯设计和规划，积极创

造条件扶持年轻人成才和成长。就外部关系而言，

要密切检民关系，妥善处理好检民分歧，尊重人民

群众诉求，构建检民之间和谐、健康、有序、合作的

互动关系。

（二）坚持“为民便民”原则，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利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也是

群众路线的基本法宝。最近党中央在全国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对各级党组织提出了严格要

求，也对各级检察机关如何更好更紧密的联系人民

群众提出了新挑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

明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检察机关践行“为民”宗旨，

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检察人员进一步坚持以人为

本的核心立场，增强执法为民的宗旨意识；就是要

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走群众路线，使检察人员

真正做到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就是要更好地履行

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真正把法律监督的着力点放

在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上；就是要不断提高检

察人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健全联系群众、服务群

众的长效机制。［８］在检察行为文化建设过程中，各

级检察人员必须牢记“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

法理念，热心对待群众，用心关爱群众，将人民群众

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当成自

己的疾苦，尤其是要特别关注生活困难、鳏寡孤独、

心理障碍等弱势群体的诉求，妥善处理好涉诉信访

矛盾，增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危情公关和处

置能力，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创新社会管理、化解

社会矛盾、回应民众诉求方面的重要作用。只有坚

持这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人民群众在与检察机

关的交往过程中才能深感“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

真实性和亲切性，才能深感检察行为文化背后实实

在在的温情和神韵。

检察文化建设除了突出“为民”性，还需要具有

“便民”性，即检察机关需要为人民群众方便诉讼创

造一切便利条件，在细节上打造方便、快捷的诉讼

方式和渠道。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新媒体

无疑给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带来了新的革命。据

统计，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全国公安、检察、法
院、司法行政四类政法机关和公职人员，在各大微

博平台开通的官方微博总计 ３．７５万个（未作排重
处理）。其中，政法机构微博共计３０１５４个，政法
机关公职人员微博共计 ７３４６个，比上年同期翻了
一番；共发布微博 １．０２亿条，拥有粉丝 ４．４９亿个
（未作排重处理），与上年同期相比均有显著增

长。［９］在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检察机关和

广大检察人员更要及时学习最新的计算机与网络

技术，充分发挥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数

字电视、移动网络，尤其是博客、ＱＱ、微信、微博等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信息媒体的作用，充分激发

新媒体技术“为民便民”的功能和作用。新媒体在

快速高效地传递信息的同时，也能给人民群众方便

诉讼、及时沟通、反映诉求、法律监督提供良好的平

台。新媒体平台还能更直观、更生动、更全面地展

现检察文化的建设成果，具有宣传效果好，受众成

员广的特点。新媒体的推广和使用，还能极大的节

约相关当事人的经济成本，减少相关当事人的诉

累，在客观效果上也有效地贯彻了“人本主义”理念

中尊重人、为了人、关心人、方便人和发展人的价值

取向。

（三）坚持“司法文明”原则，充分保障被追诉

人人权

司法文明是指司法机关在长期处理各类案件

与争议过程中所创造的先进的法律文化及其各种

表现形式的总和，它是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在司法领域中的表现方式。它是司法活

动发展进步的一种状态，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司法

活动中所积累、创造的精神成果、物质成果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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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总合。［１０］在内容上，司法文明包括三个基本

要素，即恪守“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追求“正义

与效益”的司法制度，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的司法

行为。［１１］在核心要求上，即体现“尊重人格、合乎人

性、体现人道、体恤人情、保障人权。”［１２］

２０１２年刑诉法第二条明确增加了“尊重和保
障人权”的原则性表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重要的司法机关，肩负着监督整

个刑事诉讼程序合法性与否的光荣使命，因此更应

该坚持“人本主义”理念、恪守司法文明底线，实现

“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将“保障人权”与

“司法文明”原则作为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有

利于树立我国检察机关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社

会中的良好司法形象，提升我国检察文化建设的水

平，提升检察机关的办案水平和办案质量，切实保

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基本人

权和主体地位，在根本上促进我国检察文化建设整

体素质和品味的提高，促进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

进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检察制度是提升检察文化软实力的有效载体，

是展示检察文化软实力的工具形式。要实现司法

文明，在检察文化建设中贯彻“人权保障”和“司法

文明”理念，离不开检察制度尤其是检察工作制度

的科学与完善。检察工作制度是检察制度的下位

概念，是根据检察业务的范围和活动而形成的一系

列规则的总合，主要包括侦查监督、自侦、公诉、审

判监督以及执行监督等制度。［１３］检察工作制度具

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一定程度上更鲜明、

更直观地反映了检察文化的导向和价值追求。在

弘扬“人本主义”理念和“司法文明”的价值追求

下，检察工作制度要进一步体现以人为本原则，在

打击犯罪的同时，要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成

“人”来看待，保障其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其

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诉讼地位，体现尊重人、关

怀人和发展人的柔性一面。由此，检察机关在执行

刑事诉讼活动的过程中，要特别加强对刑事诉讼侦

查活动的监督，严格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严格正当

程序理念，严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格审查批准

逮捕条件，严格审查起诉，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生存

权、健康权、辩护权等基本人权和诉讼权利的实现，

通过一系列程序细节的规范和过滤，达到准确认定

犯罪嫌疑人，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准确把握证据适

用，准确定罪和量刑的目的，严防刑事冤假错案的

发生。与此同时，要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尤

其是要加强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领域适用人身强

制措施、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

案财务等一系列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

重要诉讼行为的法律监督，圆满实现刑事诉讼法

“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将“人本主

义”理念贯彻到检察工作实践的每一个环节，让“司

法文明”之光照耀到刑事诉讼过程的全部。

参考文献：

［１］许俊达．超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与人本主义哲
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８－６１．

［２］程彦芬．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
新模式的建构［Ｄ］．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法学
院，２００７．

［３］高治军．教育文化论［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２９４．

［４］郭豫欣．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Ｄ］．郑州：河南
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３．

［５］孙光骏．检察文化概论［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曹建明．持之以恒建设过硬检察队伍［Ｎ］．检察日报，
２０１４－０３－０３（１）．

［７］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Ｎ］．检察日报，２０１４
－０３－１８（１）．

［８］赵　阳．曹建明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践行为民坚持务实
保持清廉［Ｎ］．法制日报，２０１３－０２－０７（１）．

［９］林　平，高　鑫．政法新媒体更务实更亲民———解读
《政法类微博影响力报告》４．０版［Ｎ］．检察日报，２０１３
－１２－２８（２）．

［１０］李　莉．论司法文明［Ｄ］．海口：海南大学法学
院，２００６．

［１１］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Ｍ］．北京：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５６５．

［１２］陈浩铨．刑事诉讼法哲学［Ｍ］．北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８：９５．

［１３］赵永平．论庭审“合作”———基于语用学视角［Ｊ］．湖南
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３）：６２．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８６


